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辦理研究發展業務作業規定 

一、為加強本關各單位研究發展之推動及鼓勵研究風氣，特

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各單位應運用知識管理及其他創新方法，辦理研究計畫

以推動研究發展工作。各單位運用知識管理，應以前瞻

性之規劃，就業務相關事項，進行文件或資訊蒐集，注

重知識分享、活用及創新，運用知識平台，創造知識價

值，以強化研究發展之推動。 

研究發展業務由秘書室企考股負責推動，並指定專人負

責辦理研究計畫項目之彙報、進度管制、資料建檔及報

告管理等相關事項。 

三、辦理研究計劃之方式如下： 

(一)本關人員自行研究。 

(二)與有關機關人員共同研究。 

(三)與專家或學術機構合作研究。 

(四)委託專家或學術機構專題研究。 

四、各單位應鼓勵同仁參與研究工作，於每年十月中旬提出

下年度「研究計畫項目表」（如附表一）及「研究計畫表」

（如附表二），經秘書室企考股彙總，簽請關務長核定

後，提報關務署綜合規劃組。 

五、各單位就下列來源，選定研究計畫項目： 

(一)本關依下列因素自行選定者。 

1.可促進本關目標之達成。 

2.主管業務需要改進。 

3.輿論反映及人民陳情。 

4.年度考成及業務檢查所發現。 

(二)上級機關交辦者。 

(三)其他機關合作、委託或洽請研究者。 

學位論文及已參加其他評獎獲獎者，不再選定之列。 

六、各單位提報之年度研究計畫項目（以下簡稱研究案件），

經上級機關核定屬財政部、關務署或本關列管後，轉知

各單位研究人員按預定進度進行研究。秘書室企考股對

於各項研究案件項目，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查證研究進



度情形。 

前項研究案件，非有正當理由並經財政部及關務署核

准，不得展延期限或自行中止研究；研究期間，計畫名

稱、研究人員等如有變更，並應敘明理由報備。 

七、經核定列管研究案件，各研究人員應於完成年度十二月

底前提送研究報告，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報告首頁附提要表（如附表三），並加上封面(如

附表四)，裝訂成冊，送秘書室企考股彙辦。 

(二)以 A4 紙直式橫書方式編排，左側裝訂，封面顏色依

各年度規定辦理。 

八、財政部及關務署列管之研究案件，其研究報告應於研究

計畫年度之十二月底前，函送關務署十二冊，分別由財

政部及關務署辦理評審。本關自行列管之研究案件，其

研究報告應於研究計畫年度之十二月底前提出，其評審

小組組織事項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評審小組之組織及報酬 

1.設評審小組，由副關務長（督導考核）兼任召集人，

置評審委員二至六人，由關務長遴聘適當人員兼

任。 

2.評審委員為無給職，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出

席評審會議，其出席費依行政院訂頒規定支給。 

3.前項學者專家研究報告評審費依每篇報告字數多

寡支給。報告字數未達一萬八千字者，按行政院訂

頒標準核實支付；一萬八千字以上，未達五萬字

者，每篇新臺幣三千元；五萬字以上，未達十萬字

者，每篇新臺幣四千元，十萬字以上者，每篇新臺

幣五千元。 

   (二)評審作業程序  

1.每篇研究報告須經評審委員依「研究報告評審表」

(如附表五)所列評分內容，評定分數及審查意見，

如有二位評審分數相差十五分以上者，得請原評審

委員重新評審。 

2.秘書室企考股經彙整評審委員成績後，簽請關務長



核定給獎。 

九、研究報告評審項目及權數如下（如附表五）： 

(一)研究主題：百分之十。 

(二)研究方法：百分之二十。 

(三)結構與文字：百分之十五。 

(四)問題分析與發現：百分之二十五。 

(五)結論與建議：百分之三十。 

十、本關自行列管研究案件，依下列規定獎勵： 

(一) 平均分數九十分（含）以上者，評列優等獎，每案

頒給獎金新臺幣二萬元，研究人員各給獎狀乙紙，

並得予嘉獎一次。 

(二) 平均分數八十分（含）以上者，評列甲等獎，每案

頒給獎金新臺幣一萬元，研究人員各給獎狀乙紙，

並得予平時考核卡註記。 

(三) 平均分數七十分（含）以上者，評列佳作獎，每案

頒給獎金新臺幣五千元。 

十一、本關辦理研究發展所需之各項費用（如研究經費、評

審費、獎金等），由相關經費帳下列支。 

十二、年度進行中，除依第六點經各層級列管之研究案件

外，各單位人員得隨時提出研究建陳案件，經依第八

點規定辦理評審者，其獎勵得準用第十點規定辦理或

個案簽處。 

十三、本作業規定未規定事項，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研究

發展實施要點」、「財政部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

「財政部關務署辦理研究發展業務作業規定」及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計畫項目表 

（機關名稱）   年度研究計畫項目表 

編號 研究計畫名稱 研究單位 研究人員 
研究期程 

(起-迄) 

研究經費

(仟元) 
備註 

       

       

       

       
       

       

       

       

 

說明：一、本表係填列本機關人員之自行研究及與有關機關人員之

共同研究，共同研究請於編號欄內以“※”註明。 

二、「研究單位」欄請填寫自行（共同）研究計畫之主辦單位。 

三、跨年度項目請在備註欄內註明。 

四、「研究期程」欄請依「年月」格式填寫，如「9501-9512」。 

五、研究經費若有仟元以下位數請四捨五入，小數點以下免填

列，如 312.5（仟元）→313（仟元）。 

六、年度研究計畫項目若有異動或增刪，請依本表格式填

列，並將異動或增刪情形於備註欄內說明，於年度內報

部核定，始得列入。 

七、上述資料請使用 Microsoft  Excel 格式製作。 

 

附表一 



 

（ 機 關 名 稱）  年度研究計畫表 

研究計畫名稱  

研 究 單 位 

及 人 員 

 

研 究 緣 起 

與 

目    的 

 

研 究 步 驟 

與 

預 定 進 度 

 

研 究 經 費 

(仟元) 

 

聯絡人： 
電話： 

 

附註：一、研究步驟：指實施研究計畫之步驟，例如：（一）研究小組之籌設；（二）

問題之發掘；（三）研究設計；（四）資料之蒐集與分析；（五）解決方

案之研提；（六）研究報告之提出。 

二、預定進度：指預定實施研究計畫各步驟之時間進度。 

三、研究經費若有仟元以下位數請四捨五入，小數點以下免填列，如 312.5

（仟元）→313（仟元）。 

四、本表請以 Microsoft Word 格式製作。 

研究計畫表 
附表二 



提要表  

 

（機關名稱）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18 號標楷體） 
 
研究報告名稱：（14 號標楷體）      （研究報告總字數：      

字） 

研究單位： 

研究人員： 

研究期間：  

 

報告內容提要（18 號標楷體）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14 號標楷體）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１.……… 

   

（二） 研究建議 

 １.……… 

 

 

 

 

 

 

 

 

 

 

註：1.研究報告提要每篇以 1,500 字為限，並請以 Microsoft Word 格

式製作。 

2.內容部分請以 14 號標楷體繕打，採固定行高 20pt，與前後段

距離均為 0列。 

附表三 



 

 

（列管機關名稱）  年度研究報告 

 

 

 

 

 

 

 

 

 

 

 

 

 

 

 

封面格式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研究單位： 

研究人員： 

 

（
列
管
機
關
名
稱
） 

 

年
度
研
究
報
告 

 
 
 

（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 

 
 
 
 
 
 

研
究
單
位
： 

書脊 

附表四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評審表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年度研究報告評審表 

研究項目  

編號： 評 分 內 容 權 數 評 分 分 項 審 查 意 見 

研究主題 

１對於政治革新研提新方案或新制度，具重大

價值者。 

２對於機關業務所提具體改進辦法，具有效益

者。 

３對於行政措施研提改進方法，能獲致便民效

果者。 

４對於行政管理制度及管理方法研提改善方

案，能增進辦事效能者。 

５對於機關組織或法令規章研提調整修正意

見，實施後能收精簡效果者。 

６對於機關研究發展工作之推動，能有顯著成

效者。 

７其他研究發明，具有理論創新或實用價值並

有益於機關業務及行政革新者。 

１０％ 

  

研究方法 

 

１基本理論是否妥當。 

 

２研究程序、方法是否正確適當。 

 

３資料選擇運用是否完備。 

 

４參考資料之引用是否完整確切地註明出處。 

 

２０％ 

  

結 構 與 

文 字 

１結構是否嚴謹有系統。 

 

２章節是否分明。 

 

３文字是否通暢。 

 

４敘述是否清晰扼要。 

 

１５％ 

  

附表五 



編號： 評 分 內 容 權 數 評 分 分 項 審 查 意 見 

問題分析與

發 現 

１分析是否周延。 

 

２分析是否深入。 

 

３分析是否適切。 

 

４是否有具體發現。 

 

５是否有特殊發現。 

 

２５％ 

  

結 論 與 

建 議 

 

１結論是否正確。 

 

２結論是否有重大意義。 

 

３結論是否有實用價值。 

 

４列舉具體可行辦法，足供執行或決策參考者。 

 

５提出具體改進方案，並已收顯著效果。 

３０％ 

  

合 計  １００％ 

  

綜合 

 

建議 

 

 

評審委員：          （簽章） 評審日期：   年   月   日 

註：本篇報告無研究結論及具體建議事項者，不得評給 80 分以上 


